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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梁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
加速推进，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大，土地供需矛盾日

益突出，用地紧张问题已成为制约全县经济加快发

展的“门槛”与“瓶颈”。

１　建设用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１）土地需求量逐年加大。近年来，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梁山县对土地资源

的需求量逐年加大。各级领导为确保项目落地建

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到了部分土地指标，但目

前仍有部分企业属于违法违规占地。２００９年全县
经济工作第一位的任务就是保增长，而保增长的主

要手段是抓投入、抓项目建设。县委、县政府又确定

了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同时还有一批招商引资项

目，以及后续争取的内需项目，这些项目的集中开工

建设，必将使土地供应指标更加紧张，土地供应压力

日趋增大。

（２）国家土地政策越来越严。国家监察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联合修订的《违

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已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
日开始施行。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国家接连出台

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财政政策由稳健变为

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变为宽松，但对土地政策丝毫

没有松动，严格的土地政策给全县土地供应带来很

大压力。

（３）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济宁市下达梁山
县土地利用主要控制指标中，要求全县规划期间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耕地保有量６３３６７ｈｍ２，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５８００１ｈｍ２，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土地
开发整理复垦无潜力可挖。

从上述分析来看，全县土地供求矛盾日益加剧，

但仍存在土地的粗放利用。据该县２００５年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调查资料，全县居民

点内的闲散地、农宅超面积、“一户多宅”３项合计面
积约为８２４．５ｈｍ２。企业粗放用地不同程度的存
在，破产企业、废弃学校等存量用地亟待盘活。

２　增加建设用地的潜力分析

（１）第二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工作启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是用地、

管地的直接依据。梁山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启动于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得到批准。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实施以来，国土部门严格规划管理，强化土地

用途管制制度的落实，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梁山县规划用地指标

已使用殆尽，规划与用地的矛盾十分突出，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２００９年全
县启动了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工作，县级及试

点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大纲及农村建设用地置换初稿

已完成，为彻底解决土地制约瓶颈问题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２）盘存挖潜仍有空间。据存量土地调查资料
显示，破产粮所占地２４．７３ｈｍ２，其中已拍卖或进入
拍卖程序８．８３ｈｍ２；通过旧村改造，仅城中村就可
盘活存量土地６０余公顷。闲置低效利用土地在一
些企业不同程度存在。

（３）节约、集约用地优惠政策陆续出台。２００７
年７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就工业建设项目节约集
约用地，发布了山东省主要工业行业厂房建设指导

标准，为工业建设项目节约集约用地提出了具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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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２００８年３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８］３号），２００８年９月省政府
出台《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鲁

政发［２００８］９０号），为把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落实
到政府决策，落实到项目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３　对策建议

（１）拓宽思路，全方位争取，保障发展需要。根
据项目情况千方百计做好对省、市用地指标点供和

独立选址指标争取工作。对于县内重点、重大项目，

争取省、市点供指标，以满足县重大招商引资企业项

目用地需求。在引进项目时要看该项目是否符合节

约集约用地标准、规划及产业政策等供地要求，对不

符合供地要求的项目禁止上马。同时，将一些重大

建设项目用地努力挤进国家、省用地“盘子”里。对

县内用地指标的使用，要加强项目用地预审工作，将

有限的用地指标优先满足科技含量高、无污染、产出

利润率高的重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用地。

（２）强势推进建设用地置换和挂钩试点工作。
以县政府名义出台《梁山县建设用地置换工作意

见》，凡城镇规划区外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能够实

施复垦的，都可纳入置换范围。对全县零散分布的

企业用地、搬迁后的村庄原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

对能够置换的土地进行统计，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

施的原则，制定建设用地置换工作计划。同时，采取

计划指标与存量挖潜置换指标配比下达的措施，全

力拓展建设用地空间。

（３）充分盘活闲置低效用地。严格执行闲置土
地处置政策，对已办理农转用和征用手续尚未供出

的土地和清理整顿中检查出的闲置土地，坚决收回，

直接用于招商引资项目。对多征少用的，将未用部

分依法收回，重新配置给新项目；制定政策，对投资

密度达不到政府要求的，采取收回、收购或置换等措

施促使用地单位压缩用地面积，腾出土地安置新项

目。结合村镇规划建设，推进“空心村”改造和村庄

合并。

（４）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建立节约集约用
地的长效机制。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

约用地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８］３号）及《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鲁

政发［２００８］９０号），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从源头
上控制不合理用地。要坚持能利用非耕地的，尽量

用非耕地；能用劣地的，尽量用劣地；能搞多层厂房

的，尽量搞多层厂房。实行建设用地定额管理，严格

执行国家供地政策。完善用地定额标准，制定单位

土地面积投资强度、土地利用强度、投入产出率来提

高土地利用率。

（５）强化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加强土
地执法监察力度。把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作为加强执

法的先导，努力为执法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结合

春季村级干部轮训活动，进一步增强全县农村基层

干部及全县人民依法依规与合理利用资源的观念意

识，使非法用地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二是建立联

合办案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执法长效机制，最大程度

减少土地违法行为发生，为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供

土地资源。

（６）高质量完成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工作，努力
实现建设用地的合理配置。统筹安排各类产业、近

期与长远用地，进一步调整用地结构、优化用地布

局，尽量把城市规划区、产业园区范围内的基本农田

调整出去，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和

保障。同时，抓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布局和

指标分解，强化对建设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布局的

科学安排，进一步提高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努力使修编的成果既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又

有利于用途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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